
福浚产业园（东区）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项目

补充通知

招标编号：E3501040102802101001

各投标人：

招标人现对招标文件做出以下补充、修改及澄清：

1、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一节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27项中的“投标人编制和加密要求：投标人应采用本单位企业数字证书加密投标文件......”更

改为“投标人编制和加密要求：投标人应采用本单位企业数字证书加密投标文件，如采用除本单位企业数字证书以外的数字证书（如本单位法

定代表人或其他单位的数字证书）加密投标文件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投标人应使用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电子标书生成器制作

电子投标文件。若因投标人未使用上述版本制作投标文件，造成电子开标异常或者否决投标的由各投标单位自行承担其后果。投标人在递交投

标文件时，需按招标文件要求通过网络提交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电子投标文件。制作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电子投标文件前，投标

人必须根据相关规定，完成 CA 数字证书的算法升级。电子招投标项目组技术咨询联系电话：0591-87585006。”

2、删除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2.8（一）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中的“工程施工招标代理：施工总承包招标代理”。

3、删除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第3.5其他要求中的“②按《关于工程勘察单位设立土工试验室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建办科[2018]16号）规

定，在福建省参加投标的工程勘察单位（包括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的工程勘察单位），应在我省设立与招标项目相适应的土工实验室和技术

人员，以保证勘察结果的真实、准确和可靠（提供福建省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的扫描件或网页截图）”；删除第二章第一节 投

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1项中“6.其他要求中的“②按《关于工程勘察单位设立土工试验室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建办科[2018]16号）规定......

（提供福建省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的扫描件或网页截图）”。

4、删除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一节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1项中2（2）中“项目管理负责人：须具备合格有效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或国家一级注册

建造师执业资格（建筑工程专业）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且应是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的本单位正

式在岗职工”的整项内容。               

5、招标文件第三章第一节评标办法前附表序号7的资信评分标准中的“企业综合实力”更改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内容中的工程设计咨

询、工程勘察、工程监理、其他咨询（监测）的服务内容均由独立投标人承担的，得 1 分。4项任务中有任意3项由联合体牵头承担的，得0.5

分。本项满分1分。（须提供相关资质证书扫描件及联合体协议（若有）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否则视为未承担相应内容。）”

6、招标文件第四章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3.1.7 受托人的其他义务第(14)项更改为：“(14)受托人应负责组织监理大纲、施工组织设计等项目

建设实施所需要的重要管理文件审查工作。”    

7、增加招标文件第四章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第14.8条款：预付款支付担保的形式为银行保函、担保公司保函或保证保险等形式之一。

8、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第二章第一节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中关于“履约担保期限：自合同协议书签订之日开始

至本合同服务期限满后 28 天。”的描述均修改为：“履约担保期限：自双方签订的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施工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后28日止，待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28天内无息退还。”

招标文件涉及以上内容做相应调整。当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补充、修改、澄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本通

知内容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招标人：福州仓前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福州仓山城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05月13日


